
涞源县物价局

2015年部门决算信息公开说明
按照涞源县财政局的有关要求，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部门决算信息公开如下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国家的价格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策，组织实施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商品、服务价格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。

2、为上级价格主管部门编制和制定价格改革方案、价格改革中长期计划提供依据，并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组织实施。负责组织价格听证，按规定程序实施政府定调价政策。

3、负责地方价格总水平的监测、调控和综合平衡；负责地方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；参与政府价格调控措施的研制，负责政府价格干预措施的组织实施；参与地方重要商品储备制度的制定和管理。

4、依法对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管理。

5、依法对价格和收费活动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价格和收费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负责建立完善价格和收费监督网络，负责监督检查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执行情况。

6、负责接洽和受理价格和收费方面的举报、投诉、上访事件；协调处理价格争议。

7、负责价格监测体系和价格信息网络建设，负责对重要农副产品、工业品、公用事业、房地产的价格、成本和流通费用开展调查，按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价格监测信息和调查结果。

8、接受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和仲裁机构委托，为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提供法律依据；接受市场主体委托，为各类有形、无形资产、各种商品和服务提供价格认证。

9、为生产者、经营者、单位和个人提供价格法规和政策、商品市场行情、价格预测等咨询；接受委托，为部门、行业或企业定调价工作提供前期调研和可行性研究咨询；为政府价格管理和经济决策提供服务。

10、负责指导、协调和监督行业组织和各业务主管部门的价格与收费工作，负责机关事业单位物价人员的业务培训。

11、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它。

二、有关收支科目的说明
（一）收入说明
一般预算收入：2015年收入决算数为270.16万元，其中反映本部门一般预算拨款收入264.58万元，其他收入（银行利息）0.01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说明
收支决算总表支出栏、支出决算明细表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编制，反映物价局年度部门决算中支出的总体情况。

1、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行政运行（款）：2015年支出决算数为270.06万元，其中按定员定额标准核定的人员各项经费254.55万元、正常公用经费15.51万元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。

2、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：2015年支出决算数为58.45万元，是根据政策规定核定的本部门退休人员支出。

    三、“三公”经费等决算支出的说明

1、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说明。我单位为响应国家勤俭节约政策，尽可能压缩不必要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2015年在去年原有基础上减少。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5.12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维修费3.75万元，减少原因节约开支；2015年没有购置公务用车，现有公务用车2辆；2015年公务接待支出1.37万元，减少原因节约开支。

2、按照有关文件规定，我单位在职工作人员37名，其中：自收自支人员27。退休人员12，遗属1人。

四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。

　　  1、、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说明： 
　　  物价局2015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。 
　    2、部门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：
     物价局2015年无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。
　          

     2015年决算收入支出详细情况见附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涞源县物价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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